附件1：起重机械登记备案的编号规则

建筑起重机械登记编号：

京XX—X XXXXX
（1） （2） （3）

其中：（1）设备备案属地代号——第一位“京”表示北京市；第二、三位“XX”为区、县的字母代号，用区县名称的第一、二个汉字的首个拼音字母代表本企业所属区县。
“DC”代表“东城区”；“XC”代表“西城区”；“CW”代表“崇文区”；“XW”代表“宣武区”；“FT”代表“丰台区”；“HD”代表“海淀区”；“SJ”代表“石景山区”；“CY”代表“朝阳区”；“CP”代表“昌平区”；“DX”代表“大兴区”；“MT”代表“门头沟区”；“MY”代表“密云区”；“SY”代表“顺义区”；“PG”代表“平谷区”；“TZ”代表“通州区”；“YZ”代表“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”；“HR”代表“怀柔区”；“FS”代表“房山区”；“YQ”代表“延庆县”。 

（2）起重机械规格型号—“X”表示起重机械类别英文字母代号（见下表）。

	类别
	塔式起重机
	施工升降机

（齿轮齿条式）
	物料提升机

（即钢丝绳式施工升降机）

	代号
	T
	S
	W


（3）设备备案序号——“XXXXX”表示备案序号，在全市范围内从00001开始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流水号。

